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关于 2024 年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

2025年9月29日在市中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

区财政局局长 张中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区人大常委会安排，受区政府委托，现

就我区 2024 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，请予以审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政府债务余额

截至 2024 年末，我区政府债务余额 42.21 亿元，严格控制

在市政府核定我区的政府债务限额 42.46 亿元以内（详见附件

1）。

从债务类型看：一般债务 6.49 亿元，占 15.38%；专项债务

35.72 亿元，占 84.6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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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债务投向看：社会事业等领域 13.47 亿元，占 31.91%；

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4.97 亿元，占 11.77%；交通基础设施

5.05 亿元,占 11.96%；农林水利 12.23 亿元，占 28.97%；土地

储备 1.8 亿元，占 4.26%；支持中小银行 2.8 亿元，占 6.63%；

生态环保 1.89 亿元，占 4.48%。

从债务到期看：近 5 年到期 7.70 亿元，占 18.24%；未来 6

—10 年到期 10.84 亿元，占 25.68%（详见附件 2）；10 年以后

到期 23.67 亿元，占 56.08%。债务平均年限 12 年左右。

（二）政府债务风险

财政部以法定债务率为主要指标，分为风险预警、风险提示、

风险可控三个等级。

经市财政局核定，2024 末我区法定债务率 87%，在风险可控

范围。专项债券利息支出率 8.62%，低于 10%的重整指标。

（三）新增政府债券和使用情况

2024 年，我区新增专项债券 4 亿元，一般债券 0.65 亿元。

截至目前，2024 年新增债券已使用 3.14 亿元。为偿还到期债券

本金，2024 年市级转贷我区再融资一般债券 0.52 亿元。

（四）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
2024 年，我区按时足额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1.84 亿元。其中：

再融资一般债券偿还本金 0.52 亿元；统筹财力偿还本息 1.32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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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我区法定债务平均利率约 3.26%。

二、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

（一）严格控制政府债务风险

严格在上级政府核定的限额内举债，按时足额偿还到期政府

债务本息 1.84 亿元；严禁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和变相举债，坚决

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存量隐性债务全部化解完毕，全区债务风险

总体可控。

（二）强化项目申报管理工作

紧盯上级政策走向、支持投向，加大项目生成储备力度，扎

实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、重点环节审批等前期工作，充分发挥行

业主管部门在项目申报和管理方面的作用，严把申报管理关。我

区 2024 年国家审核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7 个，总投资 50

亿元，专项债券需求 7 亿元；审核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项目

15 个，总投资 15 亿元，一般债券需求 7 亿元。

（三）加强债券资金管理使用

一是实行政府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。严格遵循《四川省

加强专项债券资金项目管理工作方案》，强化专项债券全过程监

控，提升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水平。二是强化债券资金使用管理。

定期通报债券资金使用进度，对滞后项目督促主管部门加快项目

实施，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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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债务还本付息压力持续加大

2024 年开始，我区进入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，每年付

息金额高达 1.27 亿元，2028 年至 2033 年到期本金高达 16.04

亿元，加之受经济下行影响，土地出让收入增长困难，将面临较

大的偿债压力。

（二）部分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滞后

部分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，项目成熟度不高，导致项目实际

推动进度较预期相对缓慢，无法按时使用完毕债券资金，造成资

金闲置，影响债券资金效益发挥，甚至影响后续发行额度分配。

四、下一步重点工作

（一）强化债务风险防范

一是压实化债主体责任，建立工作领导、协调推动、统计监

测、风险防控等工作机制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稳步降低债

务率，严格落实政府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多渠道筹集偿债资金，

严防地方债务风险“爆雷”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风

险底线。二是依法合规开好举债融资“前门”。做好专项债券“自

审自发”工作，全面落实项目“2+N”工作机制，紧盯上级政策

动向，结合区级发展需求精准谋划项目，加大项目储备力度。做

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，切实提高项目可行性、成熟度，严格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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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，积极争取新增债券资金。

（二）夯实债务管理基础

一是强化债务预算管理。每年将还本付息资金足额纳入年初

预算，确保不留缺口。按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券本息，加强债务收

支预算管理，规范收支列报。二是加强债券资金监管。强化债券

支出监管，督促单位加快支出进度。实施专项债券资金专户管理，

依托穿透式监测系统，对专项债券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调

度，严防违规支付。三是清理盘活闲置资金。按照上级统一安排

部署，对无法形成有效支出的闲置债券资金，调整安排用于符合

条件且急需资金的在建项目，避免债券资金闲置浪费。

（三）健全债务制度机制

一是强化专项债“借用管还”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严格落实项

目实施单位主体责任，抓实抓细各项工作。强化项目绩效管理，

严格落实“举债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债券资金绩效管理机制。

完善落实债务风险防控机制，定期开展风险评估预警，严禁新增

隐债、债务违约，严防“隐性债务红色、法定债务预警、财政重

整”三大风险。二是加快监管机构发现问题整改落实。对区审计

和财政部四川监管局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全面梳理问题整改销

号相关要件，严格审核把关整改佐证资料，严防虚假整改、敷衍

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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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末市中区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表
单位：亿元

地 区

2024 年债务限额 2024 年债务余额

合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合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

市中区 42.46 6.61 35.85 42.21 6.49 35.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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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债务十年到期情况表

单位：亿元

地区 2025年2026年2027年2028年2029年2030年2031年2032年2033年2034年

市中区 0.55 0.36 0.92 2.78 3.09 2.76 2.48 3.26 1.67 0.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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